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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裁量模式实证研究

基于部分城市醉酒型危险  
驾驶罪的定量研究     

吴雨豪*

摘 要 由于认罪认罚与其它量刑情节之间存在重合,一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的“从宽”

适用需要依附于自首、坦白、积极赔偿等实体性的从宽情形。另一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的“从

宽”适用具有独立性和专属性,应当在其它量刑情节之外适用额外的从宽。通过采集自2016
年认罪认罚从宽试点以来六个城市法院裁判的30129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判决书进行实证

研究发现:首先,司法中对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部分依附于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自首、坦白以及

对被害人的“积极赔偿”行为,但是相较于前两个影响因素,“积极赔偿”这一情节对于从宽适用

的影响较弱。其次,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了相关情节之后,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仅在自

由刑的裁量上受到了较低幅度的从轻处罚,在罚金刑和非强制措施的适用上均没有获得显著

和普遍意义的从宽。最后,各个城市在从宽的范围、模式和幅度上均具有悬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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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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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标志着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诉讼改革进入试点实施阶段。

2018年10月26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第15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认罪认罚从宽正

式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制度,具有普遍的规范约束力。
在整个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建构中,“从宽”无疑是一个核心的关键词。这不仅体现为在

规范上,《刑事诉讼法》第15条在定义制度时就提出,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依

法从宽处理”,从而确认了对于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以从宽的处遇,是认罪认罚案件裁量的可预

期结果。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的制度缘由来看,2019年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开展认罪认罚是“是全面贯彻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的需要。而对特定的被告人“从宽”处罚无疑成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认罪认罚制度中得以实施和发展的最重要体现。
在既有的学术讨论中,学界对于认罪认罚中从宽的正当性基础、裁量方式、量刑幅度均有

相应的理论阐述。〔1〕但是,在社会科学的视角中,在对一项制度的未来走向提供精准的政策

建议之前,离不开对这一项制度既有经验事实的观察评估。在本文写作之时,这一制度在部分

城市已经开展了近四年时间,相应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已经裁判了相当数量的认罪认罚案件,此
足以成为对认罪认罚制度进行实证研究的经验素材。然而,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

相比,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既有实施效果的经验研究却没有展开。
事实上,仅对在认罪认罚从宽中的法律后果———“从宽”这一面向而言,其在实际的司法裁

量中被如何贯彻实施,就存在着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需要被发现。首先,虽然我国相应的

规范已经明确规定,“从宽”是被告人在认罪认罚后可以期待的结果。但是,《刑事诉讼法》和
《指导意见》只是规定了认罪认罚“可以”从宽,而非“应当”从宽。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有

多少比例的认罪认罚的案件中的被告人得到了从宽的处遇,其幅度如何,是一个需要用实证研

究发现的问题。同时,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发现,在认罪认罚的诉讼结构中,被告人的权利保

障存在一定的风险,具体而言,由于被告人可能缺乏律师的有效帮助,在控辩协商中处于被动

地位,其认罪认罚决定的做出缺乏自愿性的保障。〔2〕如果此种担忧真实存在,那么在司法实

践中,被告人能否因为认罪认罚而获得大幅的收益,更为存疑。
其次,即使我们发现,相对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的确得到了从

宽的处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追问,这里的“从宽”究竟如何而来,认罪认罚是否作为一种独

立的量刑情节而直接导致了被告人的从宽处遇? 例如,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以下简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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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新:“论从宽的幅度”,《法学杂志》2018年第1期,第86-95页;赵恒:“论从宽处理的三种模

式”,《现代法学》2017年第5期,第73-93页;赵恒:“论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
第128-140页。

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当代法

学》2016年第4期,第3-13页;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法学》2016年第10期,第

97-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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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占42.
2%,不起诉处理的占4.5%;免予刑事处罚的占0.3%,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96.

2%,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的占33.6%,判处管制、单处附加刑的占2.7%。”但是,

从这一报告中,我们并不能直接得出被告人认罪认罚这一行为本身独立地导致了被告人受到

从宽的量刑裁判和程序处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本身所犯的犯罪

较轻,人身危险性较低,同时还更可能具有自首、坦白、积极赔偿、退赃等从宽量刑情节,因此虽

然从数据上看,这些被告人相对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获得了从宽的处遇,但是,这种从宽不

是由“认罪认罚”所导致的,而是上述量刑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简言之 ,“认罪认罚”与“从

宽”之间可能只有相关关系,而不存在因果联系。因此,为了回应下文所述的学界争论的认罪

认罚究竟应当是一种独立的量刑情节,还是依附于既有实体法中规定的量刑情节,我们有必要

对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的裁量模式进行细致地分析。

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文将对认罪认罚从宽的裁判模式展开实证研究。在数据选择上,本

文选取了六个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和青岛从2016年11月到2020年4月上

传到裁判文书网的所有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展开研究。上述六个城市隶属于首批开展认

罪认罚制度的18个试点城市,认罪认罚制度在这些城市已经实施了近四年之久,因此相对于

其它城市,这些城市在“认罪认罚从宽”的裁量上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更完善的研究样本。

同时,本文之所以选择从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切入作为“从宽”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

两个理由:首先,从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案件来看,危险驾驶罪中运用认罪认罚的案件数量居于

所有个罪中的首位。〔3〕对于这样一个认罪认罚从宽试点中典型个罪的裁判模式实证研究,

具有相当的代表意义。其次,在实证研究上,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具有其他个罪所无法比拟的优

势。由于本文需要探究的主题是认罪认罚与量刑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在统计

方法上控制其他因素,特别是犯罪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在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中,被告人的犯

罪严重程度具有精确的量化指标———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同时,危险驾驶罪的案件情

节也相对简单,极少数危险驾驶犯罪会涉及共同犯罪和不同被告人之间的刑事责任分担。由

此为我们实证研究中准确估计特定情节对司法裁判的影响提供了便利。在统计方法上,本文

将运用交互分析、logistic多元线性回归和倾向评分匹配(PSM)对认罪认罚中“从宽”的模式和

幅度展开统计分析。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规范阐释与理论争鸣

在对认罪认罚从宽模式展开实证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现在理论和实务界对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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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上统计了不同个罪适用认罪认罚案件数量,其中排在前三位的个罪分别是:危
险驾驶(167150),盗窃(112437),故意伤害(32328)。危险驾驶罪具有最大数量认罪认罚的案件也获得其他一

些大数据报告的支持。参见《认罪认罚案件大数据报告》,载尚权刑辩网,http://www.sqxb.com/about-
NewsInfo.php? SysID=1123,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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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的解释与争鸣进行简要回顾,以此建构起需要实证研究进行验证的假说。

(一)“从宽”的内涵和外延

《刑事诉讼法》和《指导意见》规定了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是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罚。同

时,《指导意见》第8条对从宽进行了外延上的界定,“从宽处理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罚,也包括

程序上从简处理”。

因此,现有的通行解释认为,认罪认罚中的“从宽”,不仅应当体现在实体法上“从轻处罚”,

而且还应当体现在程序法上的“从宽处理”,譬如不予逮捕,撤销案件、不起诉以及适用简易程

序等方面。〔4〕还有学者地将“从宽”进行体系化论述,认为其包括宽缓量刑、简化程序、从宽

行刑和记录封存四个方面。〔5〕还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从宽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其会随着司

法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被挖掘,理论上,任何能够激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并接受速裁

程序的利益,都可被视为“从宽”的形成条件。因此,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从宽”形式出现在

刑事诉讼程序之中。〔6〕

本文认为,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认罪认罚中的“从宽”应当具有比量刑轻缓更为广泛的含

义。首先,在规定犯罪与刑罚关系的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出现“从宽”这一字样,相反,其一直

使用的是“从轻”与“减轻”用以表示刑罚裁量的轻缓。当两个概念以不同的文字表述时,最大

的可能性就是两者概念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其次,《指导意见》中对“从宽”使用的规

范用语是“从宽处理”,而非“从宽处罚”。而正如学者所言,相对于“从宽处罚”,这里的“从宽处

理”的从宽应该更为丰富,其应当包括实体性从宽措施和程序性从宽措施。〔7〕最后,《指导意

见》第六部分“强制措施的适用”明确提及,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应当作为强制措施适用时社会

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而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显然属于上述

程序性从宽措施,应当纳入“从宽”的概念范围。但是,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程序上的简化措

施都可以属于从宽。例如,虽然适用从简的诉讼程序程序运行可以使被告人尽快脱离权利不

稳定的状态,摆脱刑事诉讼的不确定性,但是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而言,在简化的诉讼程

序中,被告人也减让了部分诉讼权利。〔8〕由此,对于这样一项对被告人兼有利弊的程序处

理,不宜简单地认定属于“从宽”的范畴。

综上所述,本文在采纳广义“从宽”概念的基础上,将对认罪认罚中的“从宽”从三个方面进

行刻画。前两个维度是实体法意义上的量刑“从宽”。其中,第一个维度是宣告刑的裁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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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永忠:“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第129
-131页;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法学》2016年第8期,第3-11页。

参见赵恒:“论从宽的理论基础与体系类型”,《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74-80页。
参见孔令勇:“教义分析与案例解说:读解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与‘从宽’”,《法制与社会发

展》2018年第1期,第203页。
黄京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173-176页。
例如,刑事速裁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

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中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此意味着

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放弃了一部分的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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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发现,相对于那些没有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法官对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处以更短的拘

役刑或者更低罚金刑,则意味着这些被告人受到了从宽的处罚。第二个维度是非监禁刑的适

用。在我们的样本中,如果相对于那些没有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有更高的可

能性被处以缓刑,则意味着这些被告人没有被完全剥夺人生自由,此也是被告人受到了从宽处

罚的标志。最后一个维度是“程序法”上的从宽,其主要是指非羁押型强制措施的适用。如果

我们发现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更大可能被适用监视居住、取保候审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此也意味

着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受到了从宽处遇。
(二)认罪认罚之于“从宽”裁量的两种模式

从规范性文件中对“认罪认罚从宽”的表述来看,应当认为认罪认罚导致了从宽的适用。

但是如果将这一解释放到我国既有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对这一条文的解释却具有两种不同的

方案。原因在于,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认罪认罚”的表述与我国既有的量刑情节存在相当的重

合。例如,《指导意见》认为,“认罪认罚”中的“认罪”是“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认罚”的考察应当结合被告人“退赃退赔、赔偿

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来考量”。然而,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使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

之前,我国对“如实供述罪行”、认罪、积极赔偿退赃的被告人处以从宽的处遇,已经有相应的法

律依据。那么,“认罪认罚可以从宽”与上述的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是一种宏观性、抽象性的刑事政策,其没有创设实体性的从

宽情形。因此,这里的“从宽”仍然需要依托自首、坦白、认罪、积极退赃、赔偿等已有的从宽制

度。而相关规范性文件之所以强调“认罪认罚从宽”的主要目的,是将原有不系统、不集中的认

罪认罚从宽立法和司法实践以统一、精炼的话语表述出来,从而使原有从宽因素在司法中的适

用更趋刚性。〔9〕简而言之,在量刑裁判的过程中,认罪认罚是作为一种“依附性”的从宽情节

而存在,并不具有明显独立的评价意义。〔10〕因此,在量刑的幅度上,该观点对对认罪认罚而

导致从宽的幅度,持有相对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应当将从宽的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

内”“过多地考虑认罪认罚在降低案件复杂程度和节约司法资源方面的价值,给予认罪认罚过

大的量刑折扣刺激,将使裁判结果背离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1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独立性”和“专属性”,因而具有具体的制度意

义。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应当将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认罚案件区分开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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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参见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疑难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第112-
113页。

这种观点获得了部分实务部门支持。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认罪认罚试点开始之时曾明确提出

“认罪认罚从宽是我们国家现行法律里规定的‘坦白从宽’这项刑事政策的一种具体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

化的一个做法”。参见《最高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坦白从宽”具体化》,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
nanews.com/gn/2016/09-03/799299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29日。

熊秋红,见前注〔2〕,第102页。
樊崇义:“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地位与保障机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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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并不完全隶属于既有的实体法中的从宽规定。〔13〕而这种将认罪认罚作

为案件类型的制度构想,必然使得“被告人认罪认罚”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从宽情节被进行考

虑。为了实现“从宽”的程序激励功能,在量刑幅度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当给予认罪认

罚的被告人较大幅度从宽的处遇。例如,有学者提出设想,在实体处罚上,应当明确给予选择

协商程序的被追诉人以1/3的量刑折扣。〔14〕而这一量刑从宽的幅度,显然高于我国既有实

体法规范中对自首、坦白、当庭认罪等任何一种既有认罪情境的从宽幅度。
事实上,上述对“认罪认罚从宽”不同裁量模式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歧。持第一

种观点的学者之所以认为“认罪认罚”不宜成为被告人被从宽处理的独立情节,是因为在他们

看来,刑罚裁量的正当化根据只能来自于刑罚目的本身。根据并合主义的刑法观,刑罚的裁量

主要需要考虑两个因素:报应刑和预防刑。其中,报应刑提供了罪责原则,使得刑罚不能超过

由罪责原则划定的边界,在这个范围之内,考虑作为刑罚目的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15〕而

认罪认罚之所以可以“从宽处罚”,是从行为人具有悔罪的情节推断出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降

低、特殊预防必要性的减少。〔16〕除此之外,不能将刑罚目的之外因素纳入到刑罚裁量之中。
因此,当被告人虽然“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情节证明被告人

的责任刑和预防刑有所减损,司法者就不应该给予其过多的从宽幅度。
而提倡更大的幅度的从宽处遇的学术观点则认为,认罪认罚从宽的构建具有特定的制度

背景,其主要为了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刑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的情

况。〔17〕而被告人认罪认罚,不仅在实体法上体现了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其还具有独

特的程序法上的意义,其可以简化审判程序并节约了司法成本,同时还为侦查节约了破案成本

并使控方减轻了证明过程中的负担。〔18〕被告人认罪认罚意味着其放弃了部分的诉讼权利,
而国家则获得了节约司法成本这一利益。因此,基于回报特定被告人和激励更多的被告人使

用这一程序的目的,司法机关有必要给予其较大幅度的从宽处遇。〔19〕

(三)理论模型与检验假设之建立

应当说,这两种认罪认罚从宽的裁量模式都有可能被司法机关所采纳。而本文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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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这种观点同样获得实务部门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曾提出:“倾向于认为认罪认罚是一个独立的量

刑情节,是自首、坦白、认罪之外的一个新的独立量刑情节。唯有如此,才可能起到政策上起到鼓励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效果。”参见《“2018刑事诉讼法颁行”的一次高端对话》,载法制网,http://www.legal-
daily.com.cn/fxjy/content/2018-11/21/content_769903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29日。

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95-
96页。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6-
38页。

参见王瑞君:“‘认罪从宽’实体法视角的解读及司法适用研究”,《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第

113-115页。
魏晓娜,见前注〔14〕,第85页。
参见王敏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第20-21页。
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52页;赵恒,见前注〔1〕,第

128-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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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发现的事实为,在既有的司法裁判模式中,究竟哪一种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在控制

了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实体量刑情节之后,认罪认罚这一决定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导

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获得额外的从宽处理。由此,从上述理论争鸣中,本文构建起两个互

斥的假设。

假设1:如果认罪认罚被认定为是一种“依附性”的从宽情节,那么,“认罪认罚”与其他量

刑情节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检察官和法官会“选择性”地启动和适用该情节。具体而言,认罪

认罚从宽更可能地被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自首、坦白、积极赔偿情节的被告人。在具体

的量刑的过程中,认罪认罚对从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些情节的具体适用。

假设2:如果认罪认罚是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量刑情节,由于认罪认罚的启动是被告人在

刑事诉讼中对自己权利的独立处分,因此,在犯罪情节、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方面,认罪

认罚的案件与不认罪认罚的案件不存在显著的区别。同时,由于从宽的正当性来源于认罪认

罚节约了司法资源本身,因此,即使控制了上述实体法的因素,认罪认罚仍然能够较大幅度地

导致被告人受到从宽的处理。

下文将对以上假设进行检验。

三、样本筛选与变量设置

本文的实证研究样本来自六个城市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所有醉酒型危险驾驶

罪。如上所述,这六个城市均属于首批18个实施“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城市。因此,为了描

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这六个城市实施的全貌,本文的样本采集起始于2016年11月11日

《试点办法》颁布,终止于本文数据分析的最后一次更新。在本文所依据的30129醉酒型危险

驾驶罪样本中,最早的案件审判于“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实施的当天,最晚的案件审判于2020
年4月29日,样本的整体时间跨度达三年零五个月。

根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的相关表述,我

国裁判文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2016年修订后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开裁

判文书的规定》更是明确建立“反向公开”机制,要求相关司法裁判机构向社会公开不上网文书

的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不上网理由等基本信息项,从而进一步保证了裁判文书公开的范

围。同时,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危险驾驶罪名几乎不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犯罪等相关条款

规定不宜公开的情形,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推论,我们的数据库应当包括相关城市绝大多数危

险驾驶罪司法裁判文书,同时笔者的一些辅助实证研究也对这一结论提供了部分支持。〔20〕

当然,值得承认的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一些司法机关仍然可能存在对裁判文书“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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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例如,笔者通过将本文的数据库比对厦门市相应年份对危险驾驶罪的起诉数据,发现本文数据库

可以涵盖厦门市当年起诉危险驾驶罪中96.6%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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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问题,从而使得本文的样本中遗漏部分案件。〔21〕

由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认罪认罚的案件中的被告人从宽处遇的情况,显然,这里的

“从宽”,是指相对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的从宽。因此,在本文的样本中,包括了两种类型的

案件,第一种类型是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提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第二种类型是案

件的审判时间虽然在认罪认罚从宽实施时段之内,但是被告人并没有被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

案件。表1描绘了样本的分布情况,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在下列

六个城市全面实施,但是即使认罪认罚的案件数量最多的“危险驾驶罪”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案件依然未达到全部案件的一半:在本研究搜集的全部30129个危险驾驶罪的案件中,被告人

认罪认罚的案件有13322件,占全部案件总数44.2%。同时,各个城市中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的

实施情况也显示出显著的差异性。例如,在北京、杭州和青岛,认罪认罚的醉酒型危险驾驶案

件都占到了全部案件的绝大多数,以青岛为例,75%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都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而在上海、福州和厦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仅占少数,以福州为例,仅有21%的醉酒型

危险驾驶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表1 样本分布

城市 北京 上海 杭州 福州 厦门 青岛 总计

案件数 8728 9211 3380 3242 4261 1307 30129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4734 2680 2331 681 1978 918 13322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3994 6531 1049 2561 2283 389 16807

在确定统计样本之后,在每一个案件中,笔者通过特定的计算机程序对每一份判决书提取

了以下四个类别的变量:①量刑情节:包括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被告人案发血液中的酒精含

量、危险驾驶是否引起事故、被告人是否自首、坦白、有无积极赔偿量刑情节;②刑事程序变量:
包括案件适用的刑事程序类型(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刑事速裁程序),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取
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刑事诉讼中关键时间节点(犯罪时间、起诉时间、审判时间);③
量刑结果:包括检察官建议的刑期、法官宣告的刑期、罚金额度、被告人是否被适用缓刑、缓刑

年限、附带罚金刑的额度;④当事人信息:包括被告人的性别、民族、职业、是否有刑事辩护人。

四、认罪认罚从宽“依附性”之检验

如上所述,研究认罪认罚案件中从宽的裁量模式的第一步,就是发现,这里的认罪认罚相

对于从宽而言,其处于何种的地位,其究竟是一种独立的量刑情节,还是一种依附性的量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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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马超、于晓虹、何海波:“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中国法律评论》2016
年第4期,第209-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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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如果后一假设成立,那么,认罪认罚从宽与其他量刑情节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其更可

能地被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并且有自首、坦白、积极赔偿的被告人。〔22〕

(一)从宽是否依附于犯罪情节

201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明确将被告人

的醉酒程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作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显

示,血液酒精含量等因素在被告人量刑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23〕因此,在这一部分,本
文首先需要验证的就是,那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是否在总体上具有较低的血液酒精

含量,以及他们的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具有较小的引起实际事故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从宽”能够

依附于他们较轻的犯罪情节而存在。

图1显示了在总样本中被告人是否受到认罪认罚从宽与其犯罪行为被发现时血液中酒精

含量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与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

人在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分布具有细微但是显著的差异。前者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0毫克/100
毫升的频率显著高于后者。这意味着当被告人犯罪情节较为严重时,其获得认罪认罚从宽的

可能性将会有所降低。而在均值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的平均均值是

151.8毫克/100毫升,标准差为49.9毫克/100毫升,而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血液酒

精含量的平均均值是154.7毫克/100毫升,标准差为51.5毫克/100毫升。独立样本的t检验

显示两组被告人的血液酒精含量具有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从而证明了认罪认罚中的“从
宽”部分依附于犯罪情节的结论。

图1 总样本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被告人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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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但是,由于各个城市的判决书的内容有一定区别,在个别城市的判决书中,我们无法提取到特定变

量。例如,在上海,绝大多数判决书中并没有被告人审前强制措施的信息,因此,在上海的判决书中,我们就无

法提取该变量。
参见文姬:“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65-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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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我们将同样的分析方法运用于不同城市的样本时,我们发现,在认罪认罚从宽是否依

附于被告人血液中酒精含量的问题上,各个城市显示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其中在杭州和福州,

无论是分布和均值意义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和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并没

有显著的差异性。而在北京、上海、厦门和青岛,适用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显

著低于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以青岛为例,前者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的平均均值是

155.5毫克/100毫升,而后者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的平均均值是173.3毫克/100毫升,两者相

差近20个单位。因此,在这些城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本身是那些犯罪程度较轻的

被告人,因此对其适用“从宽”处理本身能够依附于其较轻的犯罪情节。

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情节中,被告人的危险驾驶行为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也是量刑

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表2展示了两者的关系。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所有的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的被告人中,危险驾驶造成实际损害的比例为28%,显著低于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

被告人造成实际损害的比例35%。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危险驾驶是否

造成实际损害之间具有P值小于0.01的显著关联性。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从宽”依附于被告

人犯罪情节的结论。

图2 不同城市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被告人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关系

表2 总样本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危险驾驶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的关系

是否造成实际损害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总数

是 3732 5910 9642

否 9590 10897 20487

总数 13322 16807 3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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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部分结论相类似,“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是否依附于实际损害结果这一量刑情节”
在各个城市之间也显示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如表3所示,在样本所含的六个城市中,有四个

城市———北京、上海、厦门、青岛中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与犯罪行为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之

间存在显著的负关联性:那些适用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的危险驾驶行为具有更低的可能性造成

实际损害。而另外两个城市———杭州和福州,这种关联性则不显著。

表3 各个城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危险驾驶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的关系

城市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

造成实际损害的比例(%)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

造成实际损害的比例 (%)
卡方检验P值

北京 33.9 42.2 <0.01

上海 22.4 34.7 <0.01

杭州 25.7 26.3 0.72

福州 33.9 29.9 0.05

厦门 17.1 31.8 <0.01

青岛 39.4 49.6 <0.01

综上所述,在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与被告人犯罪情节的关系上,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总体

样本,还是大部分城市,那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本身更可能是那些犯罪情节较轻、没
有实际造成损害结果的犯罪人。换言之,虽然相关司法数据报告显示,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相对

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受到了从宽的处遇,但是,这里的从宽可能部分来自于这部分被告人相

对较轻的犯罪情节。
(二)从宽是否依附于自首、坦白

事实上,在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改革之前,我国刑法就明确规定了自首和坦白制度。两项制

度都规定了在不同情境下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可以受到从轻甚至减轻处罚。由于自首和坦

白制度直接反应了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因而与被告人认罪认罚行为具有很大的重叠部分。甚

至在一些学者看来,我国认罪认罚从宽改革只是对这两项制度的重述和规范化。〔24〕因此,在
这一部分,我们所需要验证的就是,在我们的样本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的适用从宽处罚是否

依附于其自首和坦白的量刑情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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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秦宗文,见前注〔9〕,第112-113页;熊秋红,见前注〔2〕,第101页。
值得说明的是,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的案件中,被告人犯罪主要存在两种被侦查机关发现的情况。

第一种是在侦查机关例行检查时,被告人的醉酒驾驶行为被发现。此时被告人不可能存在“自动投案”的行

为,因此对其只能适用坦白。而第二种情况是被告人的醉酒驾驶行为引起交通事故,此时,被告人可能因其在

事故地点主动报警、原地等候等行为被认定为是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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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展示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坦白量刑情节的关系。从表中我

们可以发现,在所有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中,其具有自首坦白的情节的被告人比例高

达97%,高于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93%的比例。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坦白具有P值小于0.01的显著关联性。因此,在总样本中,对认

罪认罚的被告人“从宽”依附于其自首和坦白量刑情节。

表4 总样本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坦白量刑情节的关系

是否具有自首、坦白情节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总数

是 12942 15601 28543

否 380 1206 1586

总数 13322 16807 30129

表5展示各个城市中,从宽的适用与被告人自首、坦白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三个城市———北京、杭州、福州中,我们均发现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与被告人自首、坦白之间

具有显著的关联性。而在另外三个城市,我们虽然没有发现这种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但是通过

数据可以发现,其原因是在于在这些城市,几乎所有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被告人都具有自首

和坦白情节,从而使得这一变量不再具有区分度。因此,一方面,正如一些学者所预期的一样,

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犯罪人中,绝大多数被告人都因为其“如实供述罪行”而显示了良好的

认罪态度,因此对其从宽处遇本身具有实体法上的依据。

表5 各个城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坦白量刑情节的关系

城市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中自首、坦白的比例

(%)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中自首、坦白的比例

(%)

卡方检验P值

北京 94.6 87.2 <0.01

上海 99.8 99.9 0.27

杭州 96.2 50.2 <0.01

福州 99.1 94.4 <0.01

厦门 98.9 98.9 0.92

青岛 99.9 10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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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宽是否依附于积极赔偿

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构建中,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

2018)》明确将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纳入到认罪认罚的表现形态之中。一些学者也主张,在

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过程中,应当“将被害人获得赔偿的程度与被告人可能获得的从宽幅度直

接挂钩,调动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主动性”。〔26〕《指导意见》第7条也阐明“认罚”考察的

重点应当“结合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因素来考量”。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案件

中,被告人退赃退赔主要体现在,当被告人的危险驾驶对被害人造成实际损失时,其是否能够

积极赔偿,使纠纷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在这一部分,本文将研究的样本限定在9442个被

告人的醉酒驾驶的行为引起实际损害的案件,以此验证,在这些案件中,对被告人适用认罪从

宽,是否依附于其积极赔偿被害人的量刑情节。

表6显示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被告人是否具有积极赔偿情节的关系。然而,相对于上

述其他情节,在是否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量刑情节上,适用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与不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的被告人的差异性显著缩小。其中前者中具有积极赔偿的被告人比例为46.3%,而

后者的比例为44.8%,两者相差不到2个百分点。因此,统计结果显示,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

“从宽”与其积极赔偿的量刑情节关联较弱。

表6 总样本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被告人是否具有积极赔偿情节的关系

是否具有积极赔偿情节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总数

是 1723 2468 4191

否 2009 3442 5451

总数 3723 5910 9442

在各个城市的样本中,我们可以同样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并不普遍依附于被告人积极赔偿这

一量刑情节。如同表7所示,在六个城市中,有三个城市———杭州、福州和厦门城市中积极赔偿

与认罪认罚从宽之间从在显著的正关联性。在其余三个城市中,这种关联性均不显著。

表7 各个城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被告人是否具有积极赔偿情节的关系

城市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中

积极赔偿的比例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中

积极赔偿的比例
卡方检验P值

北京 45.7 45.5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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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51.3 46.6 0.06

杭州 45.7 29.3 <0.01

福州 50.6 40.9 0.01

厦门 36.6 19.9 <0.01

青岛 46.7 54.9 0.08

因此,一方面,虽然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是否积极赔偿被害人对一些城市中的认罪认罚

的适用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其影响的幅度显著低于其他量刑情节,同时在一些城

市,这种影响并不存在。这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在制度建构初期一些学者对认罪认罚的从宽制

度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忧虑:在控辩双方协商的刑事诉讼体制中,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可能会

漠视被害人权益的维护和诉讼请求的表达,从而使得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27〕

本文将会在结论部分详细展开。

(四)Logistic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在分别检验认罪认罚从宽与相关量刑情节的关联性之后,我们用logistic多元线性回

归对上述量刑情节在认罪认罚从宽用的影响进行参数估计。在我们的多元回归模型中,

因变量是被告人是否被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其是一个赋值为0或1的虚拟变量。而自变

量则包括上述可能对从宽产生影响的情节。同时,为了更好地解释统计模型的实际意

义,我们将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转化为发生比(oddsratio),具体的转化公式为exp(β),

其中β是特定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当发生比大于1时,意味着该情节的存在会增加被告

人适用认罪认罚的可能性,而当发生比小于1时,则意味着该情节的存在会降低被告人

适用认罪认罚的可能性。

表8显示了logistic回归的统计结果。从表中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①在总样本中,我

们发现,危险驾驶行为是否造成实际损害、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和被告人是否具有

积极赔偿的情节与被告人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均具有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其中,那些

犯罪造成实际损害的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可能性是那些犯罪没有造成实际损害的被告

人适用从宽可能性的68%,而那些具有自首坦白的犯罪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可能性是

那些没有自首、坦白的被告人适用从宽可能性2.64倍。同时我们发现,虽然“积极赔偿”对“认

罪认罚从宽”的适用仍然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发生比只是略高于1,体现出其相对较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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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6年第4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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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性;②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是否依附于犯罪情节的问题上,我们发现,在上海、厦门和青岛,

随着被告人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升高,其适用其认罪认罚的可能性会减低。同时,在北京、上海

和厦门,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实际损害分别能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发生比是原来的71%、

53%和38%;③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是否依附于自首、坦白的问题上,我们发现,在北京、杭

州、福州,被告人自首坦白的情节将会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发生比提升2.59、25.1和6.64
倍;④最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是否依附于被告人积极赔偿的问题上,我们发现,有三个城市

中被告人“积极赔偿”对认罪认罚从宽具有正向的关系,但仅有一个城市———厦门,发生比达到

了2以上。

表8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相关情节logistic回归发生比

血液中酒精含量

(mg/100ml)
实际损害 自首、坦白 积极赔偿

总样本 1.00 0.68*** 2.64*** 1.11***

北京 1.00 0.71*** 2.59*** 0.97

上海 0.99*** 0.53*** 0.89 1.14

杭州 1.00 0.82 25.09*** 1.38*

福州 1.00 1.04 6.64*** 1.34**

厦门 0.99*** 0.38*** 0.99 2.07***

青岛 0.99*** 0.95 1.13 0.63***

备注:①*意味着相关系数具有P值小于0.1大于0.05的显著性;②**意味着相关系数具有P值小于0.05
大于0.01的显著性;③***意味着相关系数具有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下同)。

综上所述,与上述分类的统计描述相一致,一方面,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认罪认罚

从宽的实际裁量过程中,那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本身是犯罪情节较轻、具有自首、坦
白情节或者具有积极赔偿情节的被告人,对他们适用从宽处罚,本身具有部分的实体法和刑罚

正当性的根据。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相对于犯罪情节和自首、坦白对“认罪认罚从宽”

的大幅影响,“积极赔偿”这一情节的影响幅度相对较小。这需要我们对认罪认罚制度构建中

的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展开反思。

五、从宽幅度之参数估计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和《指导意见》均规定了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罚,但是,对于从宽的具

体幅度和适用规则,并没有相应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因此,学界和实务界对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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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产生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推动自首、立功等从宽制度更好

地实施,因此不必在现有从宽基础上再予以额外大幅的从宽。〔28〕但是有学者则持不同的意

见,他们认为,认罪认罚有别于自首、坦白的构成要件,因此应当单独进行评价,而不能消解于

其他量刑情节之中。在具体方案上,认罪认罚最高的从宽幅度可以达到40%。〔29〕实践中还

有一种方案为,依据认罪认罪行为所处的刑事诉讼阶段给予被告人不同的从宽幅度。其中,比
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三二一”方案:即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最高是30%;在审查起诉阶段认

罪认罚的,最高是20%;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最高是10%。〔30〕

作为一篇实证研究的文章,本文的关注焦点在于,既有的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

受到多大幅度的从宽。值得专门说明的是,这里的从宽幅度是认罪认罚“导致”的从宽,其是指

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量刑的情节之后,认罪认罚对被告人拘役刑、罚金额度、缓刑适用和非

羁押强制措施所施加的额外的、独立的影响。本文上一部分的结论已经证明,相对于不适用认

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那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在犯罪情节、自首、坦白的认罪态度上

都存在显著区别,而这些情节显然会影响到被告人的量刑结果和程序处遇。在这种情形下,如

果我们简单地对比两组被告人,将会得到有偏的从宽幅度,因为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获得了

部分从宽处遇实际上并不是由认罪认罚行为直接导致的,而是其他量刑情节作用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需要运用一定的统计方法排除其他量刑情节对从宽幅度参数估计的干扰。

一种传统的方法是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将上述量刑情节作为自变量中的控制变量。但是,

多元线性回归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但是在实际的量刑

过程中,一些量刑情节,例如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与其量刑裁判之间很可能不存在线性相

关的关系。同时,一些自变量之间本身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例如,被告人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与

其自首坦白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关联。此时,在多元线性回归中,我们不得不加入不同变量之间

的交叉项,从而使模型变得过于复杂。〔31〕

因此,在对从宽幅度的参数估计中,我们将选用另一种统计方法———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PSM)。该方法的核心理念是,当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因为混杂变量产生系统性偏差的时

候,需要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制造一个“准随机的实验”,使得两个具有相同倾向匹配得分的

对象一个在实验组,另一个在对照组。此时,由于这些混杂变量的影响被“准随机实验”予以排

除,因此,两个组别之间在因变量上的差异就是实验组和对照组由于实验介入而产生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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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宗文,见前注〔9〕,第112-113页。
参见赵恒:“论量刑从宽———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分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4期,第

70-72页。
周新,见前注〔1〕,第94页。

McCaffrey,DanielF.,GregRidgewayandAndrewR.Morral,“PropensityScoreEstimationwith
BoostedRegressionforEvaluatingCausalEffectsinObservationalStudies”,PsychologicalMethods,Vol.9,

No.4,2004,pp.40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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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32〕在本文的研究主题中,我们的实验组是那些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而对照组是那些

被告人不认罪认罚的案件。而由于血液中酒精含量、实际损害等混杂变量的存在,使得两组之

间在量刑上的差异不能等同于认罪认罚这一行为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倾向得分匹

配筛选出一个合适的对照组,在这个对照组中,那些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犯罪情节、自首坦

白以及其他一些要素上与实验组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并不存在显著的区别。当匹配完成之

后,两个组别被告人受到的不同处遇,即可认为是认罪认罚行为所施加的独立影响。

在统计方法上,倾向得分匹配包括两个步骤:①选取协变量运用logistic回归计算倾向

值;②进行得分匹配构建对照组。〔33〕在具体操作上,首先,在计算每一个倾向值的时候,我们

不但选取了被告人血液中酒精浓度、危险驾驶是否造成实际损害、自首、坦白、积极赔偿等影响

量刑的情节,同时我们还将刑事诉讼程序类型(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被告人是否有

辩护人、案件审判的城市纳入到自变量之中,进而运用logistic回归确定回归系数,计算出每

一个案件中的匹配倾向值。然后,针对我们的实验组,也就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每一个案

件,我们运用计算机以最邻近匹配方法为其在不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寻找最接近其匹配值

的对象。例如,当一个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的倾向值为Pj 时,我们就需要在不认罪认罚的案

件中找到与Pj 之差绝对值最小另一个倾向值为Pi 的案件与之匹配。

表9 总样本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变量名称
适用认罪认罚

(N=13322)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匹配前)(N=16807)

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匹配后)

(N=13322)

刑事程序类型

普通程序 2.07% 2.19% 2.58%

简易程序 17.58% 32.54% 19.22%

刑事速裁 79.89% 62.95% 78.20%

量刑情节

血液酒精含量

(mg/100ml)
151.84 154.67 153.96

实际损害 28.01% 35.16% 29.10%

自首、坦白 97.14% 92.82% 97.23%

积极赔偿 13.13% 15.21% 12.70%

具有刑事辩护人 15.46% 15.22%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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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oOlmosandPriyalathaGovindasamy,“PropensityScores:APracticalIntroductionusing
R”,JournalofMulti-DisciplinaryEvaluation,Vol.11,No.25,2015,pp.68-88.

GregRidgeway,“AssessingtheEffectofRaceBiasinPost-trafficStopOutcomesusingPropensity
Scores”,JournalofQuantitativeCriminology,Vol.22,No.25,2006,p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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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9展示了总样本中倾向得分的匹配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匹配前,适用认罪认罚的

被告人和不适用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不但在量刑情节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在刑事程序的适用

上也存在明显不同。其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比例显著高于不适用认罪认

罚的被告人。而当我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对不认罪认罚的案件进行筛选,构建出13322个样

本的对照组之后,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与不认罪认罚被告人这种差异倾向于消失。我们可以发

现,无论是在刑事程序类型、量刑情节、具有刑事辩护人被告人的比例,以及各个城市中案件的

比例上,适用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与匹配后不适用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均不存在显著的区别。由

此我们就能够通过对两组类似的被告人在量刑结果、程序处遇进行对比,得出认罪认罚所导致

的从宽的真正幅度。
(一)自由刑的从宽

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之一和第42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的自由刑裁量幅度是一个月

到六个月的拘役刑。如上所述,有两个维度可以显示认罪认罚的自由刑从宽维度:其一是在宣

告刑的裁量,在每一个判决书中,法官都会给予被告人一个确定的判决刑罚。一般认为,宣告

刑的数值越小,则意味着被告人受到的刑罚处罚越宽缓。二是缓刑的适用。由于被判处缓刑

的被告人只要其缓刑考验期内行为符合条件,则其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这也是量刑从宽

的重要标志。

表10显示了不同样本中宣告刑的裁量结果。然而,与我们预期截然相反的是,即使我们

控制了量刑情节、刑事程序等一系列变量。在总样本的宣告刑上,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与那

些与之犯罪情节相似的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宣告刑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前者的均

值为2.19月,而后者的均值为2.17月,并且两者的区别具有独立样本t检验不具有显著性。

同时,在各个城市中,我们只在北京、上海和青岛三个城市观察到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被处以了

较短的宣告刑,其从宽幅度分别为4.6%、12.9%和9.7%。而在杭州和厦门,我们均发现那些

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反而被处以“从重”的宣告刑。这一事实的发现显然有违认罪认罚“从宽”的
制度初衷和规范要求,这是否意味着,从宽没有在这些城市得到实施?

表10 宣告刑的裁量结果

城市
认罪认罚的拘

役刑均值(月)
匹配后的对照

组拘役刑均值(月)
独立样本t检验P值 幅度

总样本 2.19 2.17 0.24 0.7%

北京 2.05 2.15 0.04 -4.61%**

上海 1.76 2.02 <0.01 -12.90%***

杭州 2.18 1.78 <0.01 22.53%***

·8421·

中外法学 2020年第5期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福州 2.41 2.43 0.78 -0.77%

厦门 2.73 1.97 <0.01 39.11%***

青岛 2.53 2.80 0.01 -9.47%**

对此,我们还需要考察另一变量:被告人被判处缓刑的比例。如同表11所示,事实上,那
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中很可能具有显著更高的比例被适用缓刑。在总样本中,认罪认罚的被

告人适用缓刑的比例是36.9%,而对照组中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比例仅为35.
07%,两者具有P值小于0.01的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我们在上海、厦门、福州和青岛均发现

那些适用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均具有更高的缓刑适用比例。事实上,这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何在

一些城市,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反而被处以更高的“宣告刑”。以厦门为例,虽然其认罪认罚的被

告人宣告刑的均值达到了2.7月,但是其中有63.75%的被告人被判处适用缓刑,认罪认罚的

被告人适用缓刑比例达到了不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两倍以上。

表11 缓刑适用的裁量结果

城市 认罪认罚的缓刑适用比例 匹配后的对照组缓刑适用比例 独立样本t检验P值

总样本 36.90% 35.07% <0.01

北京 14.77% 19.78% 0.09

上海 57.83% 54.25% <0.01

杭州 42.65% 41.89% 0.72

福州 61.53% 52.13% <0.01

厦门 63.75% 29.16% <0.01

青岛 71.46% 44.73% <0.01

由此,通过结合表10和表11,我们在六个城市中认罪认罚从宽的自由刑裁量的四种模

式:第一种模式是上海和青岛模式,即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不但在平均宣告刑上显著低于不认罪

认罚的被告人,同时在缓刑适用的比例上也显著高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第二种模式是福

州和厦门模式,即虽然在宣告刑上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没有受到从宽处遇,但是在缓刑的适用比

例上显著高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第三种模式是北京模式,即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仅在宣告

刑的裁量上受到从宽,但是在缓刑的适用上并没有受到从宽。而最后一种模式是杭州模式,即
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宣告刑的裁量和缓刑的适用上均没有受到从宽处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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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各种模式混杂的时候,在总样本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是否真正受到了从宽处遇?
同时,在不同的模式之间,哪一种被告人所获得实际收益更大? 为了回答该问题。我们根据宣

告刑和缓刑适用的关系创设了一个新的变量———被告人实际被执行的刑罚。对于那些没有被

适用的缓刑的被告人,其实际被执行的刑罚就是法官的宣告刑,而对于那些被适用缓刑的被告

人,由于只要其在缓刑考验期内满足一定条件,其就不需要被执行刑罚,因此其实际执行的刑

罚就归于零。〔34〕表12展示了被告人被实际执行刑罚的对比结果。如同表中所见,将缓刑适

用考虑在内,在总样本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实际需执行的拘役刑均值为1.24月,显著低于对

照组中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的均值1.31月,从宽幅度约为5%。同时,在五个城市,我们均发

现,在实际执行刑罚上,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相对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受到了从宽的处遇。
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那些通过宣告刑裁量实现从宽的城市,那些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适用更

高比例缓刑的城市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刑罚执行上受到了更大幅度的从宽。例如,在福州

和厦门,该从宽幅度分别达到了21%和48%,在同时适用宣告刑从宽和缓刑从宽的青岛,这一

从宽比例甚至达到了69%。而相反,以裁量更短的宣告刑实现从宽的北京,在被告人被实际

执行刑罚这一变量上,从宽幅度不到5%。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六个城市中,我们发现在杭州,无论是在宣告刑的裁量、缓刑的适

用还是刑罚的实际执行上,认罪认罚均没有导致从宽的结果。这一事实发现显然违背了认罪

认罚制度设立的规范要求。换言之,“从宽”在该市没有得到落实。

表12 拘役刑实际执行结果

城市
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实

际执行的拘役刑均值(月)

匹配后的对照组实际

执行的拘役刑均值(月)
独立样本t检验P值 幅度

总样本 1.24 1.31 <0.01 -5.18%***

北京 2.00 2.07 <0.01 -3.48%***

上海 0.73 0.88 <0.01 -17.65%***

杭州 1.10 0.96 0.01 14.03%**

福州 0.70 0.89 <0.01 -21.34%***

厦门 0.62 1.20 <0.01 -48.53%***

青岛 0.46 1.53 <0.01 -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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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需要承认的是,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近似的计算。在实际过程中,可能存在部分被告人违反缓刑

规定,被撤销缓刑,从而被执行原判刑罚的情况。从判决书中,我们无从知晓特定的被告人是否具有这种情

况。但是由于拘役刑的缓刑考验期普遍较短,且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也较低,根据经验判断,被判决缓刑的被

告人被撤销缓刑的比例应当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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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罚金刑的从宽

我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了危险驾驶罪的刑罚后果之一为“并处罚金”。由此,在量

刑从宽的另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发现,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是否相对于不认罪认罚的所需要

缴纳更低的罚金数额。表13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被告人罚金刑的裁量结果,从表中可见,所有

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罚金刑的均值是3581.7元,略高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罚金均值的3584.9
元,但是独立样本t检验的P值为0.12,因此这种均值上的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性。这说明,在控制了相关犯罪情节因素之后,在总样本中,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并没有因

为其认罪认罚而适用较低的罚金数额。在各个城市的分样本中,我们也发现,只有福州和青岛

两个城市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受到了显著从宽的罚金刑,其从宽幅度分别为11.4%和19.1%。

而在其余四个城市,认罪认罚并未导致较低的罚金数额。最后,我们再次发现,在杭州,那些认

罪认罚的被告人被处以的罚金数额甚至高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幅度达到了29%。

表13 罚金刑的裁量结果

城 市
认罪认罚的罚金

数额均值(元)

匹配后的对照组罚金

数额均值(元)
独立样本t检验P值 幅 度

总样本 3581.7 3584.9 0.12 0.08%

北京 2574.2 2508.7 0.03 2.61%**

上海 3468.8 3330.6 0.14 4.15%

杭州 3468.5 2689.4 <0.01 28.97%***

福州 5553.6 6268.6 0.02 -11.40%**

厦门 2787.0 2806.1 0.91 -0.68%

青岛 7775.6 9612.5 <0.01 -19.11%***

(三)强制措施的从宽

《指导意见》第六部分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对于罪行较轻、采用非羁押性强制措

施足以防止发生《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

犯罪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依法可不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同时,《中期报告》也将较高比

例的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被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以落实的依据。

因此,认罪认罚中的“从宽”除了实体法上的从宽量刑之外,还应当包括程序法上的从宽处遇,

其中表现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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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展示了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是否有更高的比例适用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

制措施。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刑事程序类型、犯罪情节、被告人是否有辩护律师变量之后,在总

样本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中有31.43%的比例被适用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与不认罪认罚的

被告人30.90%相当,同时t检验显示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此可以说明,程

序上的从宽处遇在总样本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然而,当我们把样本聚焦于各个城市,我

们发现,这种认罪认罚与强制措施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具体而言,我们在五个能够

提取到强制措施的城市中,仅有厦门和福州两个城市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具有显著的更高比

例被适用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在其余城市,我们均没有得出这一结论。事实上,在北京、杭州

和福州,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被适用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比例甚至显著低于对照组中不认罪认

罚的被告人。当然,这一现象的产生本身与各地非强制性措施的适用现状密切相关。例如,在

北京,适用非强制性羁押措施的比例普遍极低,而在福州,几乎所有的被告人都被适用非强制

性羁押措施。这也解释了为何认罪认罚在这两个城市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中难以施加额

外影响。

表14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对比结果

城市
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适用监视

居住、取保候审的比例

匹配后的对照组适用监视

居住、取保候审的比例
独立样本t检验P值

总样本 31.34% 30.90% 0.43

北京 2.58% 6.01% <0.01

上海 缺失 缺失 缺失

杭州 22.52% 29.39% <0.01

福州 94.27% 98.38% <0.01

厦门 99.70% 7.66% <0.01

青岛 95.89% 68.12% <0.01

六、结 论

从“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目标被首次提出,到其作

为一项新的制度在部分城市经过两年的试点,到最终被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

无疑是我国刑事法领域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因而理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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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对一这项制度未来的改善的建议离不开对其实施现状的具体评估。正是在这种目的

的指引下,本文对认罪认罚从宽的实际裁量模式展开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现实的司法实践

中,“从宽”的实际裁量模式比理论争鸣所提出的不同方案更为复杂,同时,本文一些实证研究

的结论也为未来该项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相应的反思素材。

首先,在认罪认罚从宽是否是一种依附于既有实体法的宏观性、抽象性的刑事政策,还是

一种具有独立评价意义的量刑情节上:一方面,无论是在总样本、还是在各个城市,认罪认罚从

宽都更可能适用于一些犯罪情节较轻、具有自首、坦白情节、具有积极赔偿情节的被告人。因

此,从宽的适用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而另一方面,当运用统计方法控制了相关量刑情节之后,

我们又发现,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仍然能够在自由刑的裁量上受到额外的从宽处遇。因此,

我国现有的认罪认罚从宽裁量模式事实上是一种“混合模式”,即从宽的适用虽然部分来源于

实体法上被告人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减损,但同时其也体现了裁判者对被告人放弃部分诉讼权

利,从而简化审判程序、节约了司法成本所给予的“额外”的激励和回报。

其次,在影响认罪认罚的从宽适用的关联情节上,我们发现:相对于犯罪情节本身和自首

坦白对“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的大幅影响,“积极赔偿”这一量刑情节对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的

影响幅度较弱。例如,我们在总样本中发现,那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仅比不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的被告人“积极赔偿”的比例高不到2个百分点。这使得我们对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

人的权利保护产生了一丝忧虑。

在认罪认罚从宽的实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经过控辩协商,被告人同意检方的量

刑建议,签署具结书。而在控辩协商中,被害人的诉求如何表达,其权益如何得到保障本身是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35〕但是,无论如何,一项给予被告人从宽处遇、提升司法效率的制度都

不应以过分牺牲被害人合法权益作为代价。一般认为,控辩协商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具有某种

相似性。〔36〕事实上,在美国,如何在辩诉交易中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同样是美国刑事司法领

域重点关注的问题,对此学界和立法界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包括:给予被害人对控辩协议的否

决权,〔37〕给予被告人在控辩协议听证过程中表达意见的权利,〔38〕或者至少检察官在于被告

人达成控辩协议之前需要征询被害人的意见。〔39〕在我国,《指导意见》第五部分也首次提出

了“认罪认罚从宽”中被害人权益的保护问题。未来如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一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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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中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合理方案,是完善该制度时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最后,在从宽的具体裁量上,虽然我们在总样本中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认罪认罚

的被告人在自由刑的裁量上受到了一定的从宽处遇。但是,实证研究也暴露了司法实践中对

认罪认罚从宽的裁量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从宽的辐射范围窄于规范要求。如上所述,无论是学理通说,还是现行的司法解释

均认为,认罪认罚中的“从宽”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面向。《指导意见》更是明确提出,被告

人认罪认罚应当作为社会危险性的表现而纳入到强制措施的裁量之中。然而,我们的实证研

究发现,仅有少部分的城市实现了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中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比例高于不

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超过半数的城市,认罪认罚的被告人被采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比例

甚至略低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同时,即使在量刑结果本身,我们也仅在自由刑这一个维度

上发现了显著的从宽。而在罚金刑的裁量上,无论是总样本还是各个城市的分样本,从宽均不

具有显著性或普遍性。由此,与规范和理论预设的相反,目前司法实践还是倾向于将认罪认罚

的“从宽”理解为是自由刑的“从轻”。而这种对从宽过于狭窄化的理解,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认

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要求。

第二,从宽的幅度小于理论预期。即使在自由刑的从宽上,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在

宣告刑的裁量上,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和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均值上没有显著差异。而

只有在纳入缓刑的适用这一变量之后,认罪认罚对从宽的影响才得以显现。但是,即使

我们对那些被适用缓刑的被告人的实际执行刑罚做了归零化处理之后,实证研究显示,

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相对于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的从宽幅度在5%左右。而这显然低

于理论研究对“从宽幅度”的预期。以较有影响力的“三二一”方案为例,即使对于那些在

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最高也可以被处以10%的从宽幅度。〔40〕同时,更值得关注

的是,在个别的城市,例如杭州,我们甚至发现“认罪认罚”与“从宽”的倒挂———在控制了

相关情节之后,那些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反而被处以相对较长的自由刑和更高的罚金刑。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但违背了规范本身的要求,同时,由于认罪认罚本身体现了被告人责

任刑和预防刑的减损,以及对司法资源的节约,对这些被告人不适用从宽处理,也违背了

罪刑相适应和司法诚信的原则。

最后,从宽的裁量在范围、模式和幅度上都显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和不平衡性。如上所

述,在从宽的范围上,虽然大部分城市均实现了自由刑实际执行刑期的从宽,但是,只有少部分

城市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适用了更为宽缓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适用更宽缓的罚金刑。同

时,在自由刑的从宽上,我们也发现三种不同的模式,部分城市通过缩短宣告刑以实现对认罪

认罚的被告人量刑的从宽,而另一部分试点城市则通过增加缓刑适用的比例实现从宽,也有城

市同时适用两种从宽。这种从宽模式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从宽幅度上的地区不平衡性,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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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实际执行刑罚的从宽幅度达到了60%以上,而在另一些城市,该从宽

幅度不足5%。面对如此悬殊的地区差异,在未来,相应规范有必要更加明确地规定认罪认罚

的被告人的具体的从宽幅度,使得裁判者能够有章可循,实现司法的平等与公正。

Abstract:Duetotheoverlapbetween“admissionof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ment”andother

sentencingfactors,inpreviousliterature,somearguethatleniencyshoulddependonothersentencing

factorssuchasturnhimselfin,confession,andvictimcompensation.However,othersholdthattheleni-

encyshouldbeimposedindependentlyandspecifically.Therefore,defendantswhoadmitguiltandaccept

punishmentshouldreceiveextraleniency.Thisstudycollects30129DUIcasesinsixcitiesafterthe“im-

posingleniencyonadmissionof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ment”programwascarriedoutin2016.

Empiricalresultsshowfollowingfindings:First,theapplicationofthe“imposingleniencyonadmission

of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ment”partiallydependsonthedefendant’scrimeseverity,whetherthe

defendantturnshimselfinorconfesses,andwhetherthedefendantcompensatesthevictim.However,

comparedtothefirsttwofactors,the“victimcompensation”factorhasarelativelyweakereffect.Sec-

ond,usingPSMtocontrolforconfoundingvariables,theresultsshowthatdefendantswhopleadguilty

onlyreceivesmallleniencyregardingsentencingoutcomes.Bycontrast,thedecisionofpleadingguilty

hasnosignificanteffectonthefineamountandpretrialdetention.Finally,therearesignificantregional

disparitiesintermsofthescope,mode,andthemagnitudeofleniencyimposedondefendantswhoplead

guilty.

KeyWords:ImposingLeniencyonAdmissionofGuiltyandAcceptanceofPunishment;Attachment;

SentencingFactors;Victim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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